下关区安全生产执法行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市安委办关于印发<南京市安全生产执法行动实施方案>、<南京市安全生产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南京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宁安委办字〔2009〕20号）和区委、区政府的部署要求,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决定在全市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的决策部署，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安全发展的指导原则，切实落实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要求，加大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建立和维护安全生产法制秩序，进一步遏制生产安全事故，促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组织领导

为确保全区安全生产执法行动取得成效，区政府成立“安全生产执法行动”领导小组。

组  长：陶顺生  副区长

副组长：韩剑峰  区安监局局长

成  员：区发改局、区建设局、下关工商分局、下关质监分局、交警六大队、下关公安分局消防大队等部门和单位分管领导。
下设办公室和8个执法专项行动组。办公室主任由区安监局梁平副局长担任。8个专项行动组具体组织全区各专项安全生产执法行动，负责人由组织实施单位分管领导担任。

8个执法专项行动组：

1、道路交通专项行动组：交警六大队组织实施
2、建筑施工专项行动组：区建设局组织实施
3、危险化学品专项行动组：区安监局组织实施
4、烟花爆竹专项行动组：区安监局组织实施
5、消防专项行动组：下关公安消防大队组织实施
6、特种设备专项行动组：下关质监分局组织实施
7、工商管理专项行动组：下关工商分局组织实施
8、民爆器材专项行动组：区发改局组织实施
三、主要任务

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领域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规范安全生产经营秩序。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爆物品、建筑施工、消防、道路客货运输以及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确定的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对以下行为坚决打击或查处：

（一）无证或证照不全从事生产、经营、建设的；
     （二）关闭取缔后又擅自生产、经营、建设的；
     （三）违反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违法违规进行项目建设的；
     （四）瞒报事故的；
     （五）重大隐患隐瞒不报或不按规定期限予以整治的；
     （六）不按规定进行安全培训或无证上岗的；
     （七）拒不执行安全监管监察指令、抗拒安全执法的；
     （八）其他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四、行动步骤

全区安全生产执法行动贯穿于“安全生产年”活动之中，与安全生产治理行动、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行动同步推进。同时要结合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特点规律，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主要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计划准备阶段（4月底至5月上旬）

1、制定方案。专项行动组区方案的要求，结合2008年“隐患治理年”发现的突出问题，认真研究制定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执法行动方案，落实责任，明确任务。

2、宣传发动。通过多种方式，大力宣传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的重要意义，增强各社会参与并做好这项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3、查找问题。结合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制定整改计划，落实整改措施，切实提高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的能力和水平。
（二）排查整治阶段（5月中旬至8月）

1、全面排查。由各专项行动组负责组织，相关办事处配合，对所企业非法违法生产经营问题进行认真清理、检查。对清查出的问题逐一登记，建档立案，逐级上报。

2、依法打击。要坚持公正执法、严格执法，切实做到边查边纠、边查边改、边查边打击，从严从快解决安全生产领域的各种非法违法问题，着力规范企业安全生产经营行为，促进企业加强安全生产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管理，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实现安全生产。各专项行动组及时收集和掌握本执法行动进展情况，加强各有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和配合，切实形成打击合力。
3、加强监督。各专项行动组要充分利用“安全生产月”等活动，大力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动员和鼓励广大群众参与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接受群众举报，充分发挥社会和舆论的监督作用。
（三）督促检查阶段（9月）

1、阶段总结。各专项行动组在检查各行业（领域）开展执法行动情况的基础上进行认真总结，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集中梳理，对重大问题进行集中整治。要把解决当前问题同建立规范的安全生产法治秩序密切结合起来，对影响安全生产工作的突出问题及其成因进行深入分析，有针对性地研究和制定遏制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的治本之策。工作总结和对策措施报区安委会办公室备案。

2、检查督促。区安全生产执法行动领导小组组成督查组对各专项指导组执法行动开展情况实施全面检查，并在各专项行动组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搞好全区安全生产执法行动阶段性工作总结，上报市安委办。

3、突出重点。各部门、各办事处和各单位要结合国庆期间组织开展的安全生产大检查，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执法力度，重点查处和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确保不发生因非法违法生产等行为引发的重大事故。

（四）巩固提高阶段（10月至12月）

1、完善措施。针对第四季度工作特点，在巩固前阶段安全生产执法行动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查处和打击治理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生产，超员、超载、超速、超限运输，非法生产、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火工品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完善执法措施，提高执法效能。

2、健全机制。针对执法行动中暴露出来的政府监管监察以及安全生产法制建设方面的不足，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法制建设，建立执法机构和执法队伍，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完善执法程序，创新执法手段，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效率，保证执法质量。

各专项行动组安全生产执法行动总结于11月17日前报区安委会办公室。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全区打击非法违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由区政府统一领导，区安全生产执法行动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各专项行动组组织实施。各专项行动组要结合本行业（领域）的特点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重点、工作方法、工作步骤和保障措施；公安、交警、消防、建设、工商等部门配合协作，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办事处要按照工作部署，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执法行动。

（二）强化措施，严厉打击。全面深入开展排查工作，对检查中发现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依法从严处理。该停的停，该关闭的关闭。对于相关责任人，要依法依纪进行严肃查处，触犯刑律的，要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存在严重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的企业，要运用适当形式予以公布，并在安全生产许可、安全资格证书等证照发放，以及项目审批等方面予以制裁和限制。坚决查处失职渎职行为以及事故背后的腐败行为。
（三）注重引导，加强监督。鼓励群众进行举报，对于举报有功人员，给予适当奖励。要搞好新闻舆论宣传，既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也要及时曝光一批非法违法生产企业，形成强大舆论攻势，促进企业增强安全生产法制意识。区安全生产执法行动举报电话：58591815。

（四）统筹兼顾，注重结合。要把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与“安全生产年”的其他活动结合起来，统筹安全生产执法行动与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行动、安全生产治理行动，使“三项行动”相互促进、协调推进，为不断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奠定坚实基础。要加强检查督查，在“五一”、汛期、“十一”、第四季度等重点时段和关键节点组织开展综合督查，确保安全生产执法行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区各专项行动组安全生产执法行动进展情况要于每月18日前报送区安委办。

联系人： 王建明、梅飞 

电话（传真）： 58591767
   电子信箱：xgqajj0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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